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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收 土 地 計 畫 書 

苗栗縣政府為辦理「苗栗縣北橫公路斗煥坪至三灣段工程(平安大橋至三灣

段)」需要，擬徵收坐落苗栗縣三灣鄉內灣段 200-6 地號等 78 筆土地，合

計面積 1.439985 公頃，並擬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茲依照土地徵收條例

第十三條及第十三條之一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 14 份，請准

予照案徵收。案內非編定為交通用地之土地，並請一併核准變更編定為交

通用地。本案工程經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 106年 2月 23日內簽認定非屬

建築法第七條所稱之雜項工作物，得免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

三點第二、三項規定辦理。案內農業用地業經苗栗縣政府 106年 4月 6日

府農農字第 1060063983號函同意變更為非農業用途使用。案內水利用地業

經苗栗縣政府水利處 106年 2月 10日內簽同意變更為交通用地。本案山坡

地範圍土地依交通部 99年 7月 7日交路字第 0990006207號令修正「非都

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交通（道路）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

八點規定，得適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五十二之一條第三款規定，

免受山坡地開發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之限制。 

此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土地原因 

為辦理苗栗縣北橫公路斗煥坪至三灣段工程(平安大橋至三灣段)必需

使用本案土地。 

二、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一）擬徵收坐落苗栗縣三灣鄉內灣段 200-6 地號等 78 筆土地，合計面

積 1.439985 公頃。詳如徵收土地清冊與徵收土地圖說。 

（二）本案勘選徵收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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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1) 耕地：本徵收計畫屬於交通事業，路線主要係沿中港溪南側規劃，

以避開內灣社區建築密集地，因此須使用中港溪南側耕地，目前計

劃範圍約有半數耕地閒置未利用，其餘耕地則種植稻田及菜園等農

耕地使用，故使用範圍內之耕地已是不可避免。 

(2) 建築密集地：本計畫路線主要係沿中港溪南側規劃，因此已避開內

灣社區建築密集地，並計畫路線亦參考「104 年中港溪水系主流治

理計畫」並考量現地地形、土地利用完整性，就損失最少地方儘可

能沿河川治理計畫線規劃。本計畫路線範圍除三灣鄉內灣段一處磚

造建物及一土地公廟以及灣銅段一處砂石場磚造建物須拆除，其餘

土地之地上物多為雜林及稻田，另有少數菜園、道路及水泥地坪等，

故已避開建築密集地。 

(3) 文化保存區位土地：經查詢本計畫範圍內無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

古蹟保存區、歷史建築、遺址、文化景觀。 

(4)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本計畫之環境影響說明書

「苗栗縣永貞路至中港溪橋沿河道路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

於 98 年 9 月 2 日府環綜字第 0987801811 號公告之，並於 98 年

11 月 23 日府環綜字第 0987802457 號函同意備查；本案環境差異

分析報告暨變更審查結論於 105 年 1 月 30 日府環綜字第

1050003933A 號公告之，「苗栗縣永貞路至中港溪橋沿河道路第

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暨變更審查結論（定稿本）」亦經本

府於 105 年 2 月 5 日以府環綜字第 10550004528 號同意備查。 

(5) 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本案

屬於交通事業，計畫範圍內多屬私有耕地，無其他單位申請徵收土

地，另部分非屬交通用地之公有土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將以撥

用及申請無償使用等方式辦理。 

（三）本工程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4 筆，

面積 0. 218177 公頃，佔總面積比例 3.68%、丁種建築用地 2 筆，

面積 0. 021818 公頃，佔總面積比例 0.37%、交通用地 5 筆，面積

0. 073112 公頃，佔總面積比例 1.23%；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111

筆，面積 3.2269 公頃，佔總面積比例 54.45%、水利用地 1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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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0.1141公頃，佔總面積比例 1.93%、遊憩用地 1筆，面積 0.0057

公頃，佔總面積比例 0.10%；河川區農牧用地 52 筆，面積 1.283973

公頃，佔總面積比例 21.66%、水利用地 2 筆，面積 0.0031 公頃，

佔總面積比例 0.05%、交通用地 4 筆，面積 0.020638 公頃，佔總

面積比例 0.35%、遊憩用地 2 筆，面積 0.0126 公頃，佔總面積比

例 0.2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15 筆，面積 0.1461 公頃，佔總面

積比例 2.47%；未登錄地 26 筆，面積 0.8004 公頃，佔總面積比例

13.51%，且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三條之一規定。 

三、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一）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二）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 

（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本案經交通部 105年 5月 19日交路(一)字第

1058600271號函同意納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

統)」，興辦事業經本府 106 年 4 月 6 日府工道字第 1060063820

號函同意辦理，本府本於權責辦理並已編列年度預算，詳如后附

證明文件。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苗栗縣位處多山地、丘陵地形之限制，且山脈走勢為南北走向，使

得東西方向的交通路網難以通行，也因此影響了山區及平地之均衡

發展，目前南庄、三灣及獅潭鄉僅賴 124縣道與外聯絡，且本區鄉

鎮又有豐富之觀光資源及山區農產品，以及近年來相當多的人口從

事露營等休閒活動，使得 124縣道早已不敷使用，每到平日尖峰時

刻及假日即塞車造成當地居民及外來遊客的困擾與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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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體計畫業於 87 年起規劃苗栗縣北橫公路，起點自頭份市永貞

路至三灣鄉全線共分為四段工程，東起永貞路至頭份大橋段、頭份

大橋至雞心壩段、雞心壩至斗煥坪段、斗煥坪至三灣段，而本計畫

路段(斗煥坪至三灣段)為該整體計畫的最後一段，貫通後將完成苗

栗縣北橫公路完整路網。 

（二）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計畫道路路線，主要依據 104年「中港溪水系主流治理計畫」及

105 年「路線修正環境差異分析」進行規劃並採納地方建議，盡可

能避免拆除私有房屋，就損失最少之地方興闢道路，本案徵收有土

地已達最小限度範圍。 

（三）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計畫道路規劃寬度約為 22 公尺，兩側排水溝及中央分隔島綠美

化，工程範圍合計寬度約為 25 公尺，除了橋梁部份外主要係以路

堤方式沿中港溪南側之路線開闢，連結斗煥坪至三灣；主要是考慮

地方建議之路線，並考量有利於內灣社區永續發展、使用情況及線

形佳，路線盡可能避開現有房屋及構造物，減少房屋拆遷。目前該

區域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工程將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1.設定地上權或租用:因本案工程係永久使用，為配合工程施工及

整體管理需要，不宜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 

2.聯合開發：聯合開發方式，雖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

之一，惟道路工程並不適合，且涉及資金籌措等技術問題，亦不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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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捐贈：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仍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主動提出，縣政府配合完成相關手續，惟無人有捐贈意願。 

4.以地易地:經洽詢本府財政處目前並無多餘之土地可供交換，因

此以地易地事宜，尚無從辦理。 

5.本案用地內私有土地共 198 筆公頃、面積合計 5.020473 公頃，目

前 120筆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價購、14 筆土地部分持分所有權人同意

價購，面積合計 3.580488 公頃，同意價購比例 71.32﹪。本案部分

所有權人因價格、公同共有之土地無法取得全體共有人同意、未辦

繼承登記或設定他項權利未與權利人達成協議等因素無法同意協

議價購，未到場者於寄發會議紀錄時，於會議紀錄內給予所有權人

同意價購及陳述意見之期限，期限內未回覆視為不同意。 

本案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爰以徵收方式取得用地有其必要性。 

（五）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其他必要性評估事項：本次計畫「苗栗縣北橫公路斗煥坪至三灣段

工程(平安大橋至三灣段)」為「苗栗縣北橫公路」分期計畫之最後

一哩路，計畫道路配合各期路段貫通後，將完成「苗栗縣北橫公路」

完整路網，串連山、海線交通及觀光旅遊資源，達成其整體計畫目

標及效益。另計畫道路完成後尚可兼具防洪及防汛搶災功效，亦可

避免內灣村內之土地受水患影響。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一） 社會因素之影響： 

1.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本計畫將及三灣鄉內灣村、

銅鏡村人口合併計算分析之，依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 106 年 4

月份人口統計資料，總人口約 1755人，年齡結構 20歲以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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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人(佔 16.87%)，21-40歲約 423人(佔 24.10%)，41-65歲

約 708人(佔 40.34%)，66歲以上約 328人(佔 18.69%)。 

1.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程度：本計畫道路配合「苗

栗縣北橫公路」各期路段貫通後可調節鄰近地區通往竹南、

三灣之車流，計畫道路末端跨越中港溪之水頭屋大橋將配

合本次工程一併改建，以改善老舊橋梁結構安全及橋寬不

足問題，計畫道路完成後亦可提升周邊道路交通服務水準

及行車安全，對周圍社會現況無負面影響。 

2.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程度：本計畫道路配

合「苗栗縣北橫公路」各期路段貫通後可調節鄰近地區通

往竹南、三灣之車流，提升周邊道路交通服務水準及行車

安全。另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改良物，後續本府將依相關自

治條例執行查估補償，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無負面影響。 

3. 徵收計畫對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本計畫性質屬土地徵收

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規定之交通事業，非開闢對居民健康有

害的工業區，評估道路開闢完成後將可健全周邊地區路網，

提升區域產業運輸效能，縮短交通時程以達到節能減碳目

標，對於周邊居民及用路人之健康並無負面影響。 

（二） 經濟因素之影響： 

1. 稅收影響：本計畫道路配合「苗栗縣北橫公路」各期路段貫通

後可調節鄰近地區通往竹南、三灣之車流，提升周邊道路交通

服務水準及行車安全，增進周邊社區之生活機能與觀光旅遊發

展，提高觀光旅遊及區域特產等之投資，進而有效帶動臨近地

區之三級產業與增加相關經濟產值，增加就業及轉業人口， 將

有助於政府之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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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糧食安全：本計畫範圍之農牧用地計約 4.72公頃，計畫路線係

沿中港溪治理計畫線規劃，故計畫範圍之農地無法排除，但工

程於規劃設計階段已考量維持農業灌溉排水路之功能，且計畫

道路完成後尚可兼具防洪及防汛搶災功效，亦可避免內灣村內

之農地受水患影響，因此應不致影響糧食安全。 

3. 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本案主要沿中港溪治理計畫線規畫，其

他土地供稻田、菜園、果園、雜木林等方式使用，故減少農業

就業人口及轉業人口極少，不致影響原有產業型態，協議價購

會議時亦有不少地主詢問整筆(一併)徵收之可能性。三灣鄉地

區居民多以務農為主，主要的作物為茶葉、稻米、柑橘、甘薯

以及水梨為主，其中又以三灣梨為當地知名農產品。本計畫道

路完成後，將增進東西向活動往來之便利性，可望增加三灣鄉

農產品知名度並無形帶動休閒觀光產業發展，對觀光休閒產業

就業人口之發展具有正面及實質意義。若民眾須輔導就業將可

利用鄰近的苗栗就業服務中心(三灣就業服務臺)諮詢。 

4. 徵收費用、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

情形：本計畫已核定列為 104-107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

設計畫」，獲交通部核定補助經費辦理興建，經費來源無虞 

5. 農林漁物產業鏈：本計畫範圍之農牧用地計 4.72公頃，計畫路

線係沿中港溪治理計畫線規劃，故計畫範圍之農地無法排除，

但工程於規劃設計階段已考量維持農業灌溉排水路之功能，且

計畫道路完成後尚可兼具防洪及防汛搶災功效，亦可避免內灣

村內之農地受水患影響，計畫道路興闢後，因道路完善提升交

通服務水準，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具有正面影響。 

6. 土地利用完整性：本次計畫路線係銜接前段(斗煥坪至平安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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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終點，自苗 17 線(平安大橋)起，經內灣沿中港溪向東行後接

水頭屋大橋，終點位於台 3 線峨眉橋旁。計畫路線係參考「103

年苗栗縣北橫公路平安大橋至三灣段道路工程補充路統規劃報

告」、「104 年中港溪水系主流治理計畫」、「105年苗栗縣永

貞路至中港溪橋沿河道路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暨變更

審查結論（定稿本）」及地方建議方案並考量現地地形、土地

利用完整性，就損失最少地方儘可能沿河川治理計畫線規劃並

避開三灣鄉內灣社區建築密集區，且計畫道路完成後尚可兼具

防洪及防汛搶災功效，亦可避免內灣村內之土地受水患影響。 

(三) 文化及生態因素 

1. 城鄉自然風貌：本次計畫路線係銜接前段(斗煥坪至平安大

橋段)終點，自苗 17 線(平安大橋)起，經內灣沿中港溪向東

行後接水頭屋大橋，終點位於台 3 線峨眉橋旁。計畫位置

為三灣鄉郊區、中港溪沿岸，對於城鄉自然風貌影響不大。

本計畫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苗栗縣永貞路至中港溪橋沿河

道路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於 98年 9月 2日府環綜字

第 0987801811 號公告之，並於 98年 11月 23日府環綜字

第 0987802457 號函同意備查;本案環境差異分析報告暨變

更審查結論於 105年 1月 30日府環綜字第 1050003933A號

公告之，「苗栗縣永貞路至中港溪橋沿河道路第一次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暨變更審查結論（定稿本）」亦經本府

於 105年 2月 5日以府環綜字第 10550004528號同意備查。 

2. 文化古蹟：經查本計畫範圍並無內政部公告指定之古蹟保

存區，亦無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古蹟保存區、歷史建築、

遺址、文化景觀。本計畫道路日後施工倘有發現地下相關

文化資產，將責成施工廠商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



 10 

理。 

3. 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本計畫道路配合「苗栗縣北橫

公路」各期路段貫通後可調節鄰近地區通往竹南、三灣之

車流，提升周邊道路交通服務水準及行車安全，增進周邊

社區之生活機能與觀光旅遊發展，提高觀光旅遊及區域特

產等之投資，進而有效帶動臨近地區之三級產業與增加相

關經濟產值，對居民工作機會及居住環境有正面助益。計

畫用地範圍離市區尚有距離，道路開闢將縮短至頭份、竹

南市區交通車程，可提高生活機能與產業發展，對周邊居

民及地方之影響實屬正面。 

4. 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本次計畫路線係銜接前段(斗煥

坪至平安大橋段)終點，自苗 17 線(平安大橋)起，經內灣沿

中港溪向東行後接水頭屋大橋，終點位於台 3線峨眉橋旁。

計畫位置為三灣鄉郊區、中港溪沿岸，對於城鄉自然風貌

影響不大。 

5. 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本計畫道路屬交通事業計

畫，計畫道路配合「苗栗縣北橫公路」各期路段貫通後可

連結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台 1 線及台 3 線，建構完善交

通路網，提升周邊道路交通服務水準及行車安全，增進周

邊社區之生活機能與觀光旅遊發展，提高觀光旅遊及區域

特產等之投資，進而有效帶動臨近地區之三級產業與增加

相關經濟產值，提高當地民眾生活品質，土地得以永續經

營利用。 

（三） 永續發展因素(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永續指標及國土計畫)：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交通發展為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永

續的經濟」層面的面向之一，本府依永續發展的理念，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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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整體的交通運輸政策，基於落實「永續發展」理念及因

應「節能減碳」需求，架構苗北地區便捷交通路網，提供

優質永續之運輸服務。計畫道路配合「苗栗縣北橫公路」

各期路段貫通後可連結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台 1 線及台 3

線，建構完善交通路網，提升周邊道路交通服務水準及行

車安全，增進周邊社區之生活機能與觀光旅遊發展，提高

觀光旅遊及區域特產等之投資，使土地得以永續經營利用。

計畫道路完成後可分散車流，提高整體聯外交通效率，減

少車輛壅塞所產生之碳排放量，達到節能減碳需求及永續

發展理念。 

2. 永續指標：本計畫道路完成後可改善地區交通瓶頸，提升

交通轉運效能，配合在地運輸服務之發展，進而帶動地區

之觀光及遊憩服務產業。交通建設兼顧環境的永續經營，

使交通系統與整體環境相生相成，並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改善地區生活及交通品質，提供居民安全、健康及舒適之

環境，故本計畫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綱領第三項永續經

濟層面之交通發展策略。 

3. 國土計畫：本計畫範圍內交通用地約占 1.58%，其餘部分

包括農牧用地約占 79.79%、水利用地約占 1.98%、丁種建

築用地約占 0.37%、乙種建築用地約占 2.47%及遊憩用地約

占 0.31%等，將依規定一併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 

   

（五）其他因素： 

1. 公益性：本次計畫「苗栗縣北橫公路斗煥坪至三灣段工程(平安大

橋至三灣段)」為「苗栗縣北橫公路」分期計畫之最後一哩路，計

畫道路配合各期路段貫通後，將完成「苗栗縣北橫公路」完整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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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山、海線交通及觀光旅遊資源，達成其整體計畫目標及效益。

另計畫道路完成後尚可兼具防洪及防汛搶災功效，亦可避免內灣村

內之土地受水患影響，符合公益原則。 

2. 必要性：苗栗北橫公路系統之完整建構攸關苗北未來長期發展，北

橫公路系統銜接頭份至國道三號竹南聯絡道(台 1己線)之重要路

線，該路段完成後可促進頭份、三灣、南庄各鄉鎮之觀光發展，並

減少頭份市內通過性車流，紓解市內交通擁擠現象，且本計畫中央

已核定列為 104-107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因此

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 

3. 適當及合理性：本次計畫路線係銜接前段(斗煥坪至平安大橋段)終

點，自苗 17 線(平安大橋)起，經內灣沿中港溪向東行後接水頭屋

大橋，終點位於台 3 線峨眉橋旁。計畫路線係參考「103年苗栗縣

北橫公路平安大橋至三灣段道路工程補充路統規劃報告」、「104

年中港溪水系主流治理計畫」、「105年苗栗縣永貞路至中港溪橋

沿河道路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暨變更審查結論（定稿本）」

及地方建議方案並考量現地地形、土地利用完整性，就損失最少地

方儘可能沿河川治理計畫線規劃及避開三灣鄉內灣社區建築密集

區。計畫道路配合各期已完成路段規劃，配置雙向各二快車道及一

機慢車道，計畫路寬為 22 公尺。另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改良物，後

續本府將依相關自治條例執行查估補償，因此本計畫應屬適當及合

理。 

六、土地使用之現狀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現狀部分地區種植農作物及建築改良物，詳如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七、土地改良物情形 

詳如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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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 

現狀部分地區種植農林作物及建築改良物，詳如徵收土地改良物清

冊。 

九、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一） 東：銜接前段北橫公路往斗煥坪 

（二） 西：過水頭屋橋銜接台 3 線。 

（三） 南：苗 17 線。 

（四） 北：平安大橋往斗煥坪 124 縣道。 

十、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現狀及維

護措施 

無 

十一、舉行公聽會、說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及出席紀錄 

（一）業於 105 年 12 月 8 日、106 年 1 月 5 日將舉辦第一場、第二場公

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苗

栗縣頭份市公所、苗栗縣三灣鄉公所、苗栗縣頭份市斗煥里辦公

室、苗栗縣三灣鄉內灣村辦公室之公告處所，與村里住戶之適當

公共位置，並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址通知有關之土地所有權人，

並刊登新聞紙及張貼於苗栗縣政府網站，並於 105年 12月 26日、

106 年 1 月 18 日舉行公聽會，詳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及張

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及二場公聽會之紀錄影本。 

（二）公聽會上業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說明興辦

事業概況與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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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本案用地範圍屬非都市土地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

點第五點規定載明事項，併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

點揭示及說明。 

（三）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 106 年 1 月 5日、

106年 2月 16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苗栗縣頭份

市公所、苗栗縣三灣鄉公所、苗栗縣頭份市斗煥里辦公室、苗栗

縣三灣鄉內灣村辦公室之公告處所，與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

及張貼於苗栗縣政府網站，並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

及利害關係人。詳如后附會議紀錄公告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

證明文件。 

（四）已於 106年 1月 18日第二場公聽會已針對 105年 12月 26日第一

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進行明確回應及處

理，詳如后附 106年 2月 16日府工土字第 1060030656號函檢送

之會議紀錄。 

十二、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一) 以 106年 2月 18日府地價字第 1060032125號函以雙掛號方式通

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並於 106 年 3 月 2 日與土地

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舉行協議價購會議，於協議價購會議中，

本府已說明以其他方式取得用地之情形，以 106年 3月 11日府

地價字第 1060046360 號函寄發協議價購會議紀錄與全體所有權

人，於會議紀錄內給予所有權人同意價購及陳述意見之期限，詳

如后附協議通知及與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或

其他方式取得不成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錄影本，通知已合法送

達。 

(二) 本案於申請徵收前，已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併前開開會

通知單，以雙掛號郵寄書面通知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檢送協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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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價格明細表，參加開會之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陳○森、

林○英、林○福、謝○慶、林○煌、陳○政、林○○妹、林○煌、

陳○明、林○田、林○昌、林○源、黃○仁、林○貴、黃○星、

溫○勇、賴○廣及苗栗農田水利會等 18 人所陳述之意見，業已

作成書面並經確認內容無誤及簽名，除經本府及相關機關代表現

場說明外，亦已記載於會議紀錄，書面回應及處理情形並送達意

見陳述人，另林○嬌於 106年 3月 3、6日陳述意見、林○○妹、

林○煌另於 106 年 3 月 6 日陳述意見，林○源另於 106 年 3 月

17 日再次陳述意見，溫○嘉於 106 年 3 月 2、20、23 日分別陳

述意見、彭○芳於 106年 3月 3日陳述意見，張○典於 106年 3

月 6日陳述意見，李○銘於 106年 3月 7日陳述意見，黃○源於

106年 2月 22日陳述意見，黃○星另於 106年 3月 9 日再次陳

述意見，黃○榮於 106年 3月 17日陳述意見，徐○來檢送未具

日期陳述意見書，羅○○春於 106年 3月 24日陳述意見，蕭○

娟、陳○杏及陳○宇等 3人於 106年 3月 23日陳述意見，賴○

廣另於 106年 3月 22日再次陳述意見，陳○政另於 106年 3月

20日再次陳述意見，林○昌於 106年 3月 15日陳述意見，邱○

國於 106年 3月 24日陳述意見，陳○圩於 106年 4月 10日陳述

意見，徐○榮於 106年 4月 9日陳述意見，本府皆已另案正式函

復。詳如後附陳述書及陳述意見回應處理情形相關函文影本及所

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其餘所有權人於得

提出陳述意見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見，通知已合法送達。 

(三) 本案依第一次公聽會開會通知書送達情況，以 105 年 11 月 29 日

府工土字第 1050244286 號函及 105 年 12 月 28 日府工土字第

1050265885號請苗栗縣政府稅務局、苗栗縣頭份市戶政事務所、

苗栗縣三灣鄉戶政事務所等，查詢土地所有權人黃○傳等人之戶

籍地址，106 年 2 月 9 日府工土字第 1060025025 號函請外交部

領事事務局查詢林○珍之繼承人林○城等人是否移居國外並提

供相關住址及英文姓名，並以 106 年 4 月 7 日府地價字第

1060064455 號函補通知上開查詢之土地所有權人之繼承人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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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購及陳述意見。有關上開協議價購開會通知、會議紀錄、協議

價購同意函，未能送土地所有權人部份本府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以

106 年 4 月 13 日府地價字第 1060067529A 號、府地價字第

1060067457A號及府地價字第1060067513A號函辦理公示送達。

有關 106 年 4 月 13 日府地價字第 1060067457A 號函公示送達，

已逾公告期間，案內所有權人尚無提出同意協議價購與陳述意見，

通知均已合法送達。 

(四) 於協議價購會議經部份土地所有權人陳請價格過低，本府爰請不

動產估價師重新檢討查估之市價，經不動產估價師重新檢討，及

參考不動產買賣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綜合評估考量後酌予

提高 71筆用地協議價購市價 3％，並簽請 縣長核准後以 106年

3月 20日府地價字第 1060052444號函，通知調整土地價格之所

有權人重新協議價購，通知已合法送達。 

(五) 本案協議價購不成之理由如下： 

1. 部分所有權人因價格、公同共有之土地無法取得全體

共有人同意、未辦繼承登記或設定他項權利未與權利

人達成協議等因素無法同意協議價購。  

2. 未出席價購會議者於寄發會議紀錄時，於會議紀錄內

給予所有權人同意價購及陳述意見之期限，期限內未

回覆視為不同意。  

(六) 協議價購之價格依據：本案協議價購土地之價格，係委請不動產

估價師查估及參考政府相關公開資訊，經綜合評估考量後酌予提

高 3％，並簽請 縣長核准後與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協議價購作業，

以鼓勵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協議價購之意願，本府於寄送協議價購

會議開會通知時一併通知價購市價，於協議價購會議經部份土地

所有權人陳請價格過低，本案經不動產估價師重新檢討，及參考

不動產買賣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綜合評估考量後酌予提高

71筆用地協議價購市價 3％，並簽請 縣長核准後以 106年 3月

20日府地價字第 1060052444號函，通知調整土地價格之所有權

人重新協議價購，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依市價與所有權人

協議的規定。土地改良物依據苗栗縣相關自治條例查估補償。協

議價購金額：2,884~23,5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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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姓名住所 

詳附徵收土地清冊及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十四、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 

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圖。 

十五、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無 

十六、安置計畫 

無。本案無徵收供人口居住之合法建築改良物，無土地徵收條例第三

十四條之一規定之情事。 

十七、興辦事業概略及其計畫進度 

（一）計畫目的：苗栗縣政府長期推動『三橫道路』建設（北橫、中橫

及南橫）解決先天地形不便，串聯起被切割之區塊，北橫公路目

的係疏解頭份市內交通流量，建構完善交通路網促進城鄉發展，

並促進竹南、頭份、三灣、南庄與獅潭間的觀光與產業發展。 

（二）計畫範圍：詳如徵收土地圖說。 

（三）計畫進度：預定 106 年 12 月開工，109 年 12 月完工。 

十八、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其分配 

（一）應需補償金額總數：60,785 223,元。 

（二）地價補償金額：57,859,656 元。 

（三）土地改良物補償金額：2,925,567 元。 

十九、準備金額總數及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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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準備金額總數：510,100,000元。 

(二) 經費來源及概算：本計畫經費來源為交通部 105年 5月 19日交路

(一)字第 1058600271 號函同意納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

畫(公路系統)」補助及苗栗縣政府地方自籌款合計 510,100,000元

整(苗栗縣政府 105 年度歲出保留款 3,893,250 元整、106 年度交

通建設—道路橋樑－設備及投資－土地項下編列支應 178,920,000

元整及其餘 107年度後編列)。 

(三) 本案所需補償金額總數：60,785,223 元，執行經費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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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 

（二） 第 1 次舉辦公聽會之公告與刊登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

網站證明等文件、舉辦公聽會之紀錄影本。 

（三） 第 2 次舉辦公聽會之公告與刊登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

網站證明等文件、舉辦公聽會之紀錄影本舉辦公聽會之紀錄影

本。 

（四） 通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之文件影本及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書面通知影本。 

（五） 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不成之協議紀錄

之影本。 

（六） 補通知協議價購及公示送達。 

（七） 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 

（八） 徵收土地清冊。 

（九） 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十） 土地使用計畫圖。 

（十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十二）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徵收補償巿價文件。 

（十三） 經費來源證明文件。 

（十四） 徵收土地圖說。 

需用土地人      苗 栗 縣 政 府 

代表人          縣  長  徐  耀  昌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5 月  日  


